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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江苏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9 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省委省政府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决策部

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

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紧扣卫生与健康领域主要矛盾变

化，以健康江苏建设为统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整

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卫生健康事业大踏步前进、健康

江苏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一、卫生资源 

（一）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2019 年末，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34796 个，比上年增

加 1543 个。其中：医院 1941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1821

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685 个。与上年比较，医院增加 88 个，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 1527 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减少 123

个。 

全省医疗机构 34055 个，其中：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24327

个，占医疗机构总数的 71.43％；营利性医疗机构 9728 个，占

医疗机构总数的 28.57%。医疗机构按经济类型分，国有 3804

个，占 11.17%；集体 16860 个，占 49.51%；联营 592 个，占

1.74%；私营医疗机构 10213 个，占 29.99%；其他机构 2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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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占 7.59%。医疗机构中，公立医疗机构 20664 个，较上年

减少 220 个,占 60.68%；非公医疗机构 13391 个，较上年增加

1853 个,占 39.32%。医疗机构中，三级医疗机构 184 个（其中

医院 176 个），二级医疗机构 465 个（其中医院 452 个），一

级医疗机构 721 个。 

表 1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数 

  2019 2018  

总计 34796 33253 

   医院 1941 1853 

     公立医院 458 467 

     民营医院 1483 138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1821 30294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2706 2769 

      乡镇卫生院 1028 1053 

      门诊部 2279 1932 

      村卫生室 15169 15311 

      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10626 9225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685 808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8 117 

      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 42 41 

      妇幼保健院（所、站） 115 114 

      卫生监督所（中心） 105 104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216 348 

   其他卫生机构 349 298 

注：#系其中数。以下各表同。 

医院中，公立医院 458 个，民营医院 1483 个。医院按床

位数分：100 张床位以下医院 1150 个，100-199 张的医院 323

个，200-499 张的医院 244 个，500-799 张的医院 98 个，800

张及以上的医院 126 个。800 张及以上床位医院较上年增加 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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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2706 个，

乡镇卫生院 1028 个，门诊部 2279 个，诊所、卫生所和医务室

10626 个，村卫生室 15169 个。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8 个（含开发

区和系统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机构 105 个。 

（二）卫生人员总量 

2019 年末，全省卫生人员总数达 786380 人（包括村卫生

室人员数，下同），与上年比较，增加 47086 人，增长 6.37%。

卫生人员中：卫生技术人员 633345 人，其他技术人员 34696

人，管理人员 32556 人，工勤技能人员 60960 人。与上年比较，

卫生技术人员增加 43301 人，增长 7.34%，其他技术人员增加

2821 人，管理人员减少 28 人，工勤技能人员增加 3169 人。 

卫生技术人员中：在岗执业（助理）医师 254685 人（其

中执业医师 211174 人），较上年增加 21435 人，增长 9.19%；

在岗注册护士 279836 人，较上年增加 19419 人，增长 7.46%；

在岗药师 31483 人，较上年增加 1299 人，增长 4.3%；在岗

技师 31120 人，较上年增加 1486 人，增长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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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省卫生人员总数（万人） 

  2019 2018 

总  计 78.64 73.93 

卫生技术人员 63.33 59.00 

    #执业（助理）医师 25.47 23.33 

       内： 执业医师 21.12 19.39 

     注册护士 27.98 26.04 

     药师（士） 3.15 3.02 

     技师（士） 3.11 2.96 

其他技术人员 3.47 3.19 

管理人员 3.26 3.26 

工勤技能人员 6.10 5.78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2.48 2.70 

      注：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计入执业（助理）医师中 

2019 年末卫生人员机构分布：医院 468534 人，占卫生人

员总数的 59.58%；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73239 人，占 34.75%；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35836 人，占 4.56%。 

2019 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3.16 人,每千人口注

册护士 3.47 人。 

（三）医疗机构床位数 

2019 年末，全省医疗机构床位 515915 张，其中：医院床

位 407248张（内：公立医院 255309张，民营医院床位数 151939

张），占床位总数的 78.9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98411

张，占床位总数的 19.08%。与上年比较，全省医疗机构床位

增加 24393 张，增长 4.96％，其中：医院床位增加 19267 张，

增长 4.97%（公立医院增长 2.41%，民营医院增长 9.5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增加 4872 张，增长 5.21%。全省每千



 

5 

 

人口床位数由 2018 年的 6.11 张增加到 2019 年的 6.39 张。 

表 3    全省医疗机构床位数 

  2019 2018 

总计 515915 491522 

   医院 407248 387981 

     公立医院 255309 249306 

     民营医院 151939 13867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98411 93539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22720 22349 

      乡镇卫生院 74600 70655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7894 7450 

   其他卫生机构 2362 2552 

二、医疗服务 

（一）门诊工作量 

2019 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 61721.74 万人

次，比上年增加 2273.64 万人次，增长 3.84%。2019 年，居民

到医疗卫生机构平均就诊 7.65 次。 

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中，医院 28268.29 万人次，较

上年增长 6.97%，占 45.8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2002.23 万

人次，较上年增长 1.13%，占 51.85％；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1451.22 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5.71%，占 2.35%。 

2019 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含一级及以下医院）提供

35406.86 万人次诊疗服务，占全省总诊疗人次的 57.37%。 

2019 年，公立医疗机构提供 50173.78 万次诊疗服务，较

上年增长 2.92%，占全省总诊疗人次的 81.29%；非公医疗机

构提供 11547.96 万次诊疗服务，较上年增长 8%，占全省总诊

疗人次的 18.71%。 



 

6 

 

2019 年，公立医院提供 21788 万人次诊疗服务，较上年

增长 7.18%，占医院总诊疗人次的 77.08%；民营医院提供

6480.29 万人次诊疗服务，较上年增长 6.28%，占医院总诊疗

人次的 22.92%。 

2019 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诊疗人

次达 19008.30 万人次，比上年增加 511.27 万人次。乡镇卫生

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诊疗人次占总诊疗量的 30.8%。 

表 4  全省医疗机构工作量及入院情况 

  
诊疗人次数（万次） 入院人数（万人） 

2019 2018 2019 2018 

总计 61721.74 59442.10 1528.20 1449.41 

   医院 28268.29 26425.59 1240.60 1173.33 

     公立医院 21788.00 20328.03 933.10 879.08 

     民营医院 6480.29 6097.56 307.50 294.2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2002.23 31643.68 256.43 245.8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9327.66 8996.01 45.92 44.68 

      乡镇卫生院 9680.65 9501.02 209.61 200.95 

   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1451.22 1372.83 31.17 30.26 

（二）住院工作量 

2019 年，全省医疗机构入院人数 1528.20 万人，比上年增

加 78.79 万人，增长 5.44%，全省居民年住院率为 18.94%。  

  医疗机构入院人数中，医院 1240.60 万人，占 81.18％；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56.43 万人，占 16.78％；其他医疗卫生机

构 31.17 万人，占 2.04％。与上年比较，医院入院增加 67.27

万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 10.61 万人，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增加 0.91 万人（见表 4）。 

2019 年，公立医疗机构入院人数 1215.36 万人，较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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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5.66%，占总入院人数的 79.53%；非公医疗机构 312.84 万

人，较上年增长 4.58%，占总入院人数的 20.47%。   

2019 年，公立医院入院人数 933.10 万人，较上年增长

6.15%，占医院入院人数的 75.21%；民营医院 307.50 万人，

较上年增长 4.5%，占医院入院人数的 24.79%。  

（三）医师工作负荷 

2019 年，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 8.5 人次，与上年持平；

平均每个医师每天担负住院 2.5 床日，比上年减少 0.1 个床日

（见表 5）。 

表 5  医院医师担负工作量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2019 2018 2019 2018  

医  院 8.5 8.5 2.5 2.6 

公立 9.2 9.0 2.5 2.6 

民营 6.7 7.2 2.4 2.5 

三级医院 9.4 9.4 2.5 2.6 

二级医院 7.3 7.4 2.3 2.4 

一级医院 8.9 9.4 2.2 2.3 

（四）病床使用 

2019 年，全省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为 80.90%，其中：医

院 85.73%，乡镇卫生院 64.23%，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4.59 %。

与上年比较，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下降 0.67 个百分点，医院

下降 0.63 个百分点，乡镇卫生院下降 0.59 个百分点，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下降 0.31 个百分点。 

2019 年，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 9 日，其中：医

院 9.4 日，乡镇卫生院 7.4 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9 日。与



 

8 

 

上年比较，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减少 0.2 日，医院减少

0.2 日，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上年持平（见表 6）。 

表 6   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及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病床使用率（%）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2019 2018 2019 2018 

总计   80.90 81.57 9.0 9.2 

医院    85.73 86.36 9.4 9.6 

     #综合医院 87.73 88.63 8.3 8.7 

      中医医院 89.32 88.43 9.0 9.2 

      专科医院 84.27 83.65 12.0 12.5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4.59 54.90 8.9 8.9 

乡镇卫生院 64.23 64.82 7.4 7.4 

妇幼保健院（所、站） 77.53 76.96 6.6 6.7 

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 73.02 75.18 59.1 49.6 

三、基层卫生 

（一）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2019 年末，全省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2706

个，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63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2143

个。与上年相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减少 2 个，社区卫生服务

站减少 61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 48773 人，平均每个中

心 86.63 人；社区卫生服务站人员 7124 人，平均每站 3.32 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人员数比上年增加 2096人，增长 3.9%。 

（二）社区医疗服务 

2019 年，全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诊疗 8015.81 万人

次，住院 45.9 万人；平均每个中心诊疗 14.24 万人次，住院

815 人；医师日均担负 17.8 诊疗人次和 0.6 住院床日。社区卫

生服务站提供诊疗 1311.85 万人次，平均每站诊疗 612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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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7）。 

表 7    社区卫生服务情况 

  2019 2018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个） 563 565 

  床位数（张） 22621 22171 

  卫生人员数（人） 48773 46180 

    其中： 卫生技术人员 41815 39196 

           内： 执业（助理）医师 18290 16795 

  诊疗人次（万人次） 8015.81 7637.03 

  入院人数（万人） 45.9 44.58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人次） 17.8 18.2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日）  0.6 0.7 

  病床使用率（%） 54.59 54.9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8.9 8.9 

社区卫生服务站（个） 2143 2204 

  卫生人员（人） 7124 7621 

    其中： 执业（助理）医师 3040 3195 

诊疗人次（万人次） 1311.85 1358.99 

（三）农村卫生服务网 

2019 年末，全省共设乡镇卫生院 1028 个，床位 74600

张，卫生人员 99918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85784 人）。与上

年比较，乡镇卫生院减少 25 个，床位增加 3945 张，卫生人员

增加 4988 人（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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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农村乡镇卫生院及医疗服务情况 

  2019 2018 

乡镇卫生院数（个） 1028 1053 

床位数（张） 74600 70655 

卫生人员数（人） 99918 94930 

  ＃卫生技术人员 85784 80588 

    内：执业（助理）医师 39642 35750 

诊疗人次（万人次） 9680.65 9501.02 

入院人数（万人） 209.61 200.95 

医师每日担负诊疗人次（人次） 10.2 10.7 

医师每日担负住院床日（日） 1.2 1.2 

病床使用率（%） 64.23 64.82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7.4 7.4 

2019 年末，全省共设 15169 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共有

卫生人员（含乡卫生院设点下派的医师和护士）74579 人，其

中：执业（助理）医师 35506 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24823

人（乡村医生 23285 人）。与上年比较，村卫生室减少 142

个，执业（助理）医师增加 362 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减少

2177 人（见表 9）。 

表 9    村卫生室及人员数 

  2019 2018 

村卫生室数（个） 15169 15311 

村卫生室人员数（人） 74579 74945 

    执业（助理）医师数 35506 35144 

    注册护士数 14250 12801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 24823 27000 

（四）农村医疗服务 

2019 年，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为 9680.65 万次，比上年增

加 179.63 万次；2018 年入院人数为 200.95 万人，2019 年为

209.61 万人；医师日均担负 10.2 诊疗人次和 1.2 个住院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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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床使用率 64.23%，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7.4 天。 

2019 年，村卫生室诊疗量为 8343.38 万人次，比上年减少

610.64 万人次，平均每个村卫生室年诊疗 5500 人次。 

四、中医服务 

（一）中医类机构、床位及人员数 

2019 年末，全省共有 151 所中医医院，40 所中西医结合

医院，中医类医院较上年增加 16 所，增长 9.14%，占全省医

院总数的 9.84%。其中，三级 41 所（中西医结合医院 6 所），

二级 64 所（中西医结合医院 8 所），一级 50 所（中西医结合

医院 10 所）；中医类医院中公立 83 所，民营 108 所。全省共

有中医类门诊部 289 所（其中民营 281 所），中医类诊所 1939

所（其中民营 1912 所）。全省中医类医疗机构 2419 个，较上

年增加 432 个，增长 21.74%，占全省医疗机构总数的 7.1%。 

2019 年末，全省中医类医院房屋建筑面积 516.85 万平方

米，较上年增长 13.14%，其中业务用房面积 441.47 万平方米，

较上年增长 10.03%。 

2019 年末，全省中医实有床位（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及

非中医类医疗机构中医临床科室床位）66812 张（其中民营医

疗机构中医床位 13166 张），较上年增加 4443 张，增长 7.12%。

全省中医类医院实有床位 59050 张（其中民营机构 11083 张），

较上年增加 4143 张，增长 7.55%。非中医类医疗机构中医临

床科室床位 7732 张，较上年增加 295 张，增长 3.97%。中医

实有床位占全省床位的 12.95%，中医类医院实有床位占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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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实有床位的 14.5%。全省每千人口中医床位数 0.83 张（其

中每千人口民营机构中医床位 0.16 张），较上年增加 0.06 张。 

2019 年末，全省中医药人员数达 40050 人（其中民营机

构 12512 人），比上年增加 3561 人，增长 9.76%。中医类别

执业（助理）医师 32304 人（其中民营机构 10038 人），比上

年增加 3234 人，增长 11.12%；中药师 7043 人（其中民营机

构 2261 人），比上年增加 385 人，增长 5.78%。全省每千人

口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0.4 人（其中民营机构 0.12 人），

比上年增加 0.04 人。 
 

表 10  全省中医药人员数 

 
2019 2018 

中医药人员数（人） 40050 36489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32304 29070 

    见习中医师 703 761 

    中药师 7043 6658 

同类人员占比（%）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12.68 12.33 

    见习中医师 9.45 9.06 

    中药师 22.37 22.06 

（二）中医医疗服务 

2019 年，全省中医类医院提供 5668.33 万诊疗人次（其中

民营 576.33 万诊疗人次），较上年增长 8.92%，占全省医院诊

疗人次的 20.05%；中医门诊部提供 185.03 万诊疗人次（其中

民营 177.19万诊疗人次），较上年增长 7%；中医诊所提供 451.4

万诊疗人次（其中民营 432.97 万诊疗人次），较上年增长

16.66%；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提供 1848.52 万诊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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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较上年增长 4%。 

2019 年，全省中医类医院入院人数 199.61 万人（其中民

营 29.1 万人），较上年增长 10.29%，占全省医院总入院人数

16.09%。 

2019 年，全省中医类医院出院人数 199.34 万人（其中民

营 28.98 万人），较上年增长 10.02%，占全省医院总出院人数

16.13%；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出院人数 18.7 万人，

较上年增长 10.45%。 

2019 年，全省中医医院医师日均担负门诊人次 9.7 个（其

中公立中医医院 10.2 个，民营中医医院 6.1 个），比上年增加

0.2 个；中西医结合医院 8.5 个（其中公立中西医结合医院 9.6

个，民营中西医结合医院 6.3 个），比上年增加 0.3 个。医师日

均负担住院床日中医医院 2.1 床日（其中公立 2.2 床日，民营

1.9 床日），与上年持平；中西医结合医院 1.8 床日（其中公立

1.8 床日，民营 1.7 床日），与上年持平。 

2019 年，全省中医医院病床使用率为 89.32%（其中公立

92.25%，民营 71.72%），比上年上升 0.89 个百分点；中西医

结合医院为 72.35%（其中公立 82.36%，民营 57.16%），比上

年下降 5.89 个百分点。 

2019 年，全省中医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 8.98 日（其

中公立 9.1 日，民营 8.1 日），较上年减少 0.2 日；中西医结合

医院为 9 日（其中公立 9.4 日，民营 8.3 日），较上年减少 0.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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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全省中医医院患者门诊次均费用 279.9 元（其

中公立 280.4 元，民营 275.2 元），比上年增加 10.3 元；中西

医结合医院为 280.4 元（其中公立 290.3 元，民营 249.4 元），

比上年增加 6 元。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中医医院 10141.3 元

（其中公立 10417.2 元，民营 8116.7 元），比上年增加 447.1

元；中西医结合医院为 10591.7 元（其中公立 12850.8 元，民

营 6154.5 元），比上年增加 387.1 元。 

 五、疾病控制与公共卫生 

（一）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 

2019 年末，全省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8 个（含开发区和

系统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其中：省级 1 个、市级 13 个、县

（市、区）级 99 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 8579 人，其中：

省级 510 人，市级中心平均 156.1 人，县（市、区）级中心平

均 58.83 人。2019 年末，全省有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42

个，有卫生人员 1528 人。2019 年末，全省每千人口疾病预防

控制人员数为 0.11 人。 

（二）传染病报告发病和死亡 

2019 年，全省甲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 93383 例，死亡

364 人。报告发病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梅毒、肺结核、

病毒性肝炎、淋病、猩红热，占报告发病总数的 94.49%；报

告死亡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艾滋病、肺结核、狂犬病，

占报告死亡总数的 98.08%。（见表 11）。 

2019 年，全省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 115.99/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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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为 0.45/10 万。 

            

       表 11    全省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及死亡数 

病名 
发病例数 死亡人数 

2019 2018 2019 2018 

合计 93383 91131 364 371 

鼠疫 0 0 0 0 

霍乱 0 1 0 0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0 0 0 0 

艾滋病 1663 1550 246 263 

病毒性肝炎 22377 20785 4 2 

脊髓灰质炎 0 0 0 0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0 0 0 0 

麻疹 47 100 0 0 

流行性出血热 283 270 1 3 

狂犬病 16 22 16 22 

流行性乙型脑炎 0 5 0 1 

登革热 199 65 0 0 

炭疽 0 0 0 0 

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2169 2470 0 0 

肺结核 25159 24906 95 78 

伤寒和副伤寒 131 148 0 0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3 4 0 1 

百日咳 258 136 0 0 

白喉 0 0 0 0 

新生儿破伤风 0 3 0 0 

猩红热 5685 4026 0 0 

布鲁氏菌病 139 162 0 0 

淋病 6962 8979 0 0 

梅毒 28054 27256 1 1 

钩端螺旋体病 0 0 0 0 

血吸虫病 0 5 0 0 

疟疾 238 238 1 0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 0 0 0 0 

2019 年，全省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 219685 例，死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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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报告发病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手足口病、流行性感

冒、其它感染性腹泻病，占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 91.91%

（见表 12）。 

2019 年，全省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 272.88/10 万，死

亡率为 0.0075/10 万。 
表 12    全省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及死亡数 

病名 
发病例数 死亡人数 

2019 2018 2019 2018 

合计 219685 233001 6 9 

流行性感冒 69770 11782 5 9 

流行性腮腺炎 16548 7877 0 0 

风疹 939 44 0 0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291 265 0 0 

麻风病 3 7 0 0 

斑疹伤寒 0 1 0 0 

黑热病 0 0 0 0 

包虫病 1 4 0 0 

丝虫病 0 0 0 0 

其它感染性腹泻病 26945 22327 0 0 

手足口病 105188 190694 1 0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死亡 

2019 年，全省累计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470 起，报告

病例 23016 人，死亡 1 人。与 2018 年相比，报告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数和病例数分别增加 30.6%和 82.2%。 

（四）预防接种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2019 年，全省建成标准化儿童预防接种门诊 1688 家，建

成率 100%。全省共报告接种疫苗 2574.9 万剂次，共报告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 1479 例，报告发生率 5.74/10 万剂次，以过敏性

皮疹为主，其中属于严重异常反应的有 52 例；偶合症 49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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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因性反应 3 例。全省未监测到群体性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事件，也未发现疫苗质量事故。 

（五）血吸虫病防治 

2019 年末，全省 64 个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县（市、区）全

部达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其中有 50 个县（市、区）达

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年底实有病人 2680 人；年内治疗晚血

病人 846 人，扩大化疗 2376 人次。 

（六）疟疾防治 

2019 年末，全省连续 8 年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年内报

告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 244 例，顺利通过省级消除疟疾终审评

估，全省实现消除疟疾目标。 

（七）地方病防治 

2019 年末，全省碘缺乏病防治工作县（市、区）94 个，居

民合格碘盐食用率为 94.17%，Ⅱ度甲肿搜索现症病人 93 人。

地方性氟中毒（饮水型）防治工作县（市、区）26 个，氟骨

症搜索临床诊断现症病人 8000 人。 

（八）居民死因顺位 

2019 年，全省居民前十位的死因为：恶性肿瘤、脑血管

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和中毒、内分泌、营养和代

谢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前十位死因合计占死亡总数的 95.47%，

其中由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占死亡总数的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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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19 年全省居民前十位死亡原因构成 

顺位 

合计   男性   女性 

死亡原因 

（ICD-10） 

死亡率 

（1/10

万） 

构成 

（%） 
 

死亡原因 

（ICD-10） 

死亡率 

（1/10万） 

构成 

（%） 
 

死亡原因 

（ICD-10） 

死亡率 

（1/10

万） 

构成 

（%） 

1 恶性肿瘤 206.85  30.20   恶性肿瘤 261.92  35.04   脑血管病 151.80  24.44  

2 脑血管病 151.59  22.13   脑血管病 151.38  20.26   恶性肿瘤 150.70  24.26  

3 心脏病 103.36  15.09   心脏病 98.79  13.22   心脏病 108.02  17.39  

4 呼吸系统疾病 76.57  11.18   呼吸系统疾病 87.60  11.72   呼吸系统疾病 65.32  10.52  

5 损伤和中毒 56.09  8.19   损伤和中毒 63.14  8.45   损伤和中毒 48.91  7.87  

6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

病 
22.39  3.27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

疾病 
19.06  2.55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

疾病 
25.78  4.15  

7 神经系统疾病 15.13  2.21   神经系统疾病 13.44  1.80   神经系统疾病 16.86  2.72  

8 消化系统疾病 11.50  1.68   消化系统疾病 12.29  1.64   消化系统疾病 10.70  1.72  

9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6.05  0.88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7.05  0.94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5.03  0.81  

10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4.41  0.64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5.61  0.75   精神和行为障碍 4.18  0.67  

 前十位死因合计 —— 95.47  前十位死因合计 —— 96.37  前十位死因合计 —— 94.55 

 

（九）严重精神障碍防治 

2019 年末，全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登记在册患者为

341612 人，在册患者检出率为 4.25‰；按照《严重精神障碍

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8 年版）》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项目的要求，纳入管理的患者为

327009 人，患者管理率为 95.73%。 
表 14  2019 年末全省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分类构成 

疾病诊断 患者人数 构成比（%） 

精神分裂症 215833 63.17 

偏执性精神病 2584 0.76 

分裂性情感障碍 8515 2.49 

双相（情感）障碍 44910 13.15 

癫痫所致精神障碍 18952 5.55 

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 50818 14.88 

合计 3416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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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 

2019 年，全省水质监测覆盖所有集中供水城乡地区，共

监测集中供水水厂 949 座，其中城市水厂 123 座，农村水厂

826 座。城乡生活饮用水总合格率 95.8%，比上年提高 3.5 个

百分点。其中城市生活饮用水合格率 99.9%，农村生活饮用水

合格率 93.6%。 

（十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2019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补助标准提高

到 75 元，全省实际人均补助达 80.69 元。免费提供建立居民

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

理等 12 类服务以及 19 项新划入项目。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全面

完成。 

六、爱国卫生 

（一）卫生创建 

2019年末，全省已建成国家卫生城市 34个、国家卫生县城

8 个、国家卫生乡镇 155 个（另有 10 个县城、173 个乡镇已通

过省级评审，待全国爱卫会命名为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卫生乡

镇）。已建成江苏省卫生县城 11 个、江苏省卫生乡镇 428 个、

江苏省卫生村 9189 个（其中：2019 年新命名江苏省卫生乡镇

75个、江苏省卫生村 1250个）。 

（二）健康教育与促进 

2019年，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25.33%。其中：居民基

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 32.74%、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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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4%、基本技能素养 36.77%。全省累计建成健康主题公园

1045个，健康小屋 4573个，健康一条街 335条，健康步道 2834

条，健康餐厅（食堂）2405个。 

（三）农村卫生改厕 

2019 年末，全省累计建成农村卫生户厕 1381.47 万座，卫

生户厕普及率为 98.9%；其中累计建成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

1352.11万座，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为 96.8%。2019年新增农

村无害化卫生户厕 32.05万座。 

七、妇幼卫生与健康老龄化 

（一）妇幼保健服务 

2019 年，孕产妇产前检查率和产后访视率分别为 98.52%

和 95.91%，与上年比较，产前检查率和产后访视率仍处在较

高水平；住院分娩率为 100%（城市 100%，农村 100%），稳

定在 100%；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为 88.71%；3 岁以下儿童系统

管理率 95.17%。 
表 15   孕产妇及儿童保健情况 

 2019 2018 

产前检查率（%） 98.52 98.65 

产后访视率（%） 95.91 96.12 

住院分娩率（%） 100 100 

城市（%） 100 100 

农村（%） 100 100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88.71 91.20 

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95.17 94.66 

（二）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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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3.74‰，其中城市 3.65‰、

农村4.10‰；婴儿死亡率 2.52‰，其中城市 2.48‰、农村 2.67‰；

新生儿死亡率 1.63‰，其中城市 1.62‰、农村 1.66‰。 

（三）孕产妇死亡率 

2019 年，孕产妇死亡率为 7.78/10 万，其中城市 7.96/10

万、农村 7.11/10 万。 

（四）国家免费孕前优生项目 

2019 年，全省共为 45.7 万名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服务，目标人群覆盖率达 100%。筛查出的高风

险人群全部获得针对性的咨询指导和治疗转诊等服务，落实了

孕前预防措施，有效降低了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 

（五）推进老年健康服务和医养结合。 

2019 年末，全省设有老年医学科（含老年病专业）的医

疗卫生机构 214 个，其中，设有老年医学科（含老年病专业）

的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 117 个；设有临终关怀（安宁疗护）

科的医疗卫生机构 67 家。在 10 个县（市、区）开展省级医养

结合试点，在 15 个县（市、区）和 3 家机构开展省级安宁疗

护试点。截至 2019 年底，全省设有同时具备医疗卫生资质和

养老服务能力的医养结合机构 650 家，其中养老服务机构举办

医疗卫生机构的 501 家，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养老服务的 149

家；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开展签约合作的有 1250 对。 

八、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 

（一）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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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省食品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覆盖 13 个设区

市及 96 个县（市、区）。监测食品主要包括蔬菜及其制品、水

果及其制品、谷物及其制品、水产动物及其制品、植物油及其

制品、肉与肉制品、蛋与蛋制品、乳与乳制品、食用农产品、

食品接触材料等 19 类食品及相关产品。全省共监测食品样品

7326 份，监测项目包括食品中元素、生物毒素、农药残留、

加工贮藏产生污染物、兽药残留、禁用药物、食品接触材料污

染物、食源性致病菌、卫生指示菌、病毒和寄生虫等 177 项。

食品放射性污染监测样品包括乳与乳制品、水果、蔬菜、肉类、

水产品、水源水、出厂水、深井水、水库水、末梢水、气溶胶、

沉降灰、环境地标辐射剂量，监测样品 650 份，监测项目 15

项。全省设置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医院 3396 家，上报病例信

息 58075 份，检测病例标本 12604 份。 

（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 

2019 年，全省公共场所 8.94 万个，从业人员 48.64 万人，

持健康合格证明人数占 97.7%。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和监督机构

共对公共场所进行经常性卫生监督 12.25 万户次，依法查处案

件 3200 件，结案 3187 件。 

（三）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 

2019 年，全省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 3318 个，从业人员

17643 人。开展生活饮用水经常性卫生监督 3808 户次，对 443

家涉及饮用水卫生产品生产企业实施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案件

73 件，结案 7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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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毒产品卫生监督 

2019 年，全省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455 个，从业人员 5814

人。开展消毒产品经常性卫生监督 1081 户次，共抽检消毒产

品 371 个批次，依法查处案件 90 件，结案 90 件。 

（五）学校卫生监督 

2019 年，全省共监督检查学校 6453 所，94.7%的学校建

立传染病防控“一案八制”，依法查处案件 112 件，结案 112 件。 

（六）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监督 

2019 年，全省职业卫生服务机构 287 个，其中：职业卫

生技术服务机构 84 个（乙级 61 个、丙级 23 个），放射卫生技

术服务机构 59 个，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115 个，职业病诊断机

构 29 个；放射诊疗机构 3763 家，放射工作人员 22099 人；依

法查处案件 130 件，结案 130 件。 

（七）医疗服务监督 

2019 年，全省对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依法查处案件 1253

件，结案 1229 件。依法查处无证行医案件 1553 件。 

（八）传染病防治监督 

2019 年，开展传染病防治监管，依法查处案件 798 件，

结案 786 件。 

九、无偿献血及采供血 

2019 年末，全省一般血站 27 个，其中血液中心 2 个、中

心血站 12 个，中心血站分站 13 个。单采血浆站 2 个。 

2019 年，全省无偿献全血 99.81 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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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无偿献机采血小板 10.92 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11.72%；

采集全血总量 1632652 单位，较上年增长 6.82%；采集机采血

小板 185241 治疗量，较上年增长 12.97%。常住人口每千人献

血率为 13.72%。基本满足医疗用血需求，继续保持了无偿献

血占临床用血 100%，自愿无偿献血 100%，无偿捐献机采血

小板 100%。 

十、医疗卫生机构收入与资产 

（一）收入 

2019 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收入达到 3386.22 亿元，比

2018 年增加 377.71 亿元，增长 12.55%。 

（二）资产总额 

2019 年，全省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资产 3524.64 亿元，比

2018 年增加 118.75 亿元，增长 3.49%。其中，卫生行政部门

所属的医疗卫生机构资产 2641.53 亿元。 

十一、病人医药费用 

2019 年，医院次均门诊费用 297.4 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比

上年上涨 5.76%，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上涨 2.58%；人均住

院费用 11803.1 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比上年上涨 5.06%，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上涨 1.91%。 

2019 年，医院次均门诊药费 124.9 元，占门诊费用的 42%，

比上年（41.9%）上升 0.1 个百分点；医院人均住院药费 3783.5

元，占住院费用的 32.06%，比上年（32.5%）下降 0.44 个百

分点。（见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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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医院病人门诊和住院费用 

  
医院 

            

公立医院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次均门诊费用（元） 297.4 281.2 306.6 291.7 320.5 307.3 261.7 252.2 

    上涨%（当年价格） 5.76  7.82  5.11  7.20  4.3  6.19  3.77  7.96  

    上涨%（可比价格） 2.58  5.40  1.95  4.79  1.16  3.80  0.65  5.54  

人均住院费用（元） 11803.1 11234.1 12965.6 12497.1 13927.2 13762.8 9269.6 8859.4 

    上涨%（当年价格） 5.06  6.00  3.75  4.69  1.19  3.00  4.63  3.72  

    上涨%（可比价格） 1.91  3.62  0.63  2.34  -1.85  0.69  1.48  1.39  

注：2019 年、2018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 103.1、102.3 

十二、计划生育 

（一）全面两孩政策 

2019 年，全省共办理生育登记 54.93 万件，办理再生育审

批 14887 件。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平稳有序。 

（二）计划生育惠民政策 

2019 年，全省共为 205.4 万名群众发放农村部分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扶助金 19.72 亿元；为 12.64 万名群众发放计划生育

特别扶助金 10.33 亿元。 

 

 

注解：  

(1)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

共卫生机构和其他机构。  

(2)公立医院指经济类型为国有和集体办的医院（含政府

办医院）。  

(3)民营医院指公立医院以外的其他医院，包括联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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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合作、私营、台港澳投资和外国投资等医院。  

(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街道

卫生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医务室）。  

(5)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包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科疾病

防治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机构、急救中心（站）、

采供血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6)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

的医院、门诊部、诊所及科研机构。  

(7)卫生人员包括卫生技术人员、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其

他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勤技能人员。按在岗职工数统计，

包括在编、合同制、返聘和临聘半年以上人员。  

(8)卫生技术人员包括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药

师（士）、技师（士）、卫生监督员（含公务员中取得卫生监督

员证书的人数）、其他卫生技术人员。  

(9)执业（助理）医师指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且实际从事临

床工作的人员，不含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但实际从事管理工作的

人员。  

(10)注册护士指取得注册护士证书且实际从事护理工作

的人员，不含取得护士执业证书但实际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11)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

册护士数、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按常住人口计算。 


